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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 产品检验指南规定了拟申请 CCS 认可/检验的船舶入级产品、授权法定产品的适用

技术要求及检验试验要求。 

本指南并不限制用户采用其它试验方法和要求，但相关试验方法及要求应不低于本指南

的要求。 

本指南由 CCS 编写和更新，通过网址 http://www.ccs.org.cn 发布，使用相关方对于本社

指南如有意见可反馈至 mp@cc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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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甲板泡沫系统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下列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 

  (1)  SOLAS 公约第 II-2 章 R10.8.1 对液货船舶所要求的固定式甲板泡

沫灭火系统 

  (2)  SOLAS 公约第 II-2 章 R18.5 要求的直升飞机甲板泡沫灭火系统 

  (3)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甲板泡沫灭火系统 

1.2  本指南适用的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的基本结构： 

由消防炮、消防炮塔、炮沫枪、动力源、控制装置、泡沫浓缩剂储罐、混合

装置、消防泵组等组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本指南采用的认可和检验依据如下： 

(1)   1974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2000 修正案》II-2 章（国际海事组织）。 

(2)  《国际消防安全规则》14 章及其适用修正案（国际海事组织）。 

(3)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第 11 章 

(4)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管路、压力容器 

对本指南未涵盖部分，请参阅上述资料。 

  3   术语和定义   

本指南采用上述规范和标准给出的下列术语和定义： 

  3.1   泡沫浓缩剂：能产生泡沫的原生物，通常为一种浓缩液体 

  3.2   泡沫溶液：泡沫浓缩剂与稀释剂（如水、海水）的混合物 

  3.3   泡沫：由泡沫溶液经喷射、扩张、膨胀而形成气液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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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发泡倍数（泡沫倍数）：即泡沫与泡沫溶液体积之比 

    4   图纸资料  

4.1  申请方应将甲板泡沫灭火系统的下列图纸与资料（如适用）提交 CCS： 

(1)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表 

(2)   管系系统原理图、电控原理图及相关遥控原理图 

(3)  流量、容量计算书，含甲板消防炮布置图 

(4)  受压部件强度计算书 

(5)  各组成产品的装配总图，如泡沫炮、泡沫枪、混合装置、储存罐、

阀件等 

(6)  标明制造部件的结构、材料、尺寸及焊接形式的零部件图，如炮筒、

弯头、喷嘴、炮塔、罐体、阀体、操作机构等 

(7)  配套产品如消防炮、泵、比例器、电机、阀等的相关证书、图表、

参数说明 

(8)  释放程序（中英对照） 

(9)  产品出厂试验/检验大纲 

(10)  产品说明书（中英对照） 

5  原材料及零部件 

5.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6  SOLAS公约第II-2章 R10.8.1对液货船舶所要求的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

系统的设计和技术要求 

6.1  提供泡沫的装置应能将泡沫输送到整个货油舱甲板区域，并且能送入

甲板已经破裂的任一货油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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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按所需输出量操作甲板泡沫系统时，需同时从消防总管按所需压力喷

射所需最少数目的水柱。 

6.3   泡沫溶液的供给率应不小于下例数值中的最大值： 

（1） 按货油舱甲板区域每平方米 0.6L/min，此处货油舱甲板面积是指

船舶最大宽度乘以全部货油舱处所的纵向总长度； 

（2） 按具有最大这种面积的单个货油舱的水平截面面积，每平方米

6L/min；或 

（3） 按最大泡沫炮保护的并完全位于该炮前方的面积，每平方米 3L/min，

但每分钟不少于 1250L。 

6.4  应具有足量的泡沫浓缩剂供应，以保证对装设惰性气体装置的油船在

采用上述 6.3 条所规定的泡沫溶液供给率中的最大值时，能产生泡沫至少 20min，

或者，对没有装设惰性气体装置的油船能产生泡沫至少 30min，发泡倍数（即所

产生的泡沫体积与水和发泡浓缩剂混合物的体积之比）一般应不超过 12:1。如果

系统基本上产生低倍泡沫，但其倍数稍为超过 12:1 者，则所需的泡沫溶液的数

量应按倍数为 12:1 的系统计算。当采用中等倍数的泡沫时（倍数在 50:1 至 150:1

之间），泡沫的使用率和泡沫炮装置的能量应使主管机关满意。 

6.5  固定式泡沫系统的泡沫，应用若干泡沫炮和泡沫枪来供送。每一泡沫

炮应至少供给 6.3(1)和 6.3(2)条所要求的泡沫溶液供给率的 50%。对于小于 4000

载重吨的油船，主管机关可以不要求装泡沫炮，而只要求装设泡沫枪。但是在这

种情况下，每一泡沫枪的能量应至少是 6.3(1)和 6.3(2)条所要求的泡沫溶液供给

率的 25%。 

6.6  任何一具泡沫炮的能量应对由它保护、完全位于它的前方的甲板面积

喷射泡沫溶液至少每平方米 3L/min。这一能量应不少于 1250L/min。 

6.7  从泡沫到它前方所保护区域最远端的距离，应不大于该炮在平静空气

中射程的 75%。 

6.8  枪的软管接头。对小于 4000 载重吨的油船，在尾楼或面向货油舱甲板

的起居处所的前端左右两侧应各装设 1 具用于泡沫枪的软管接头。 

 6.9  配备的泡沫枪数量应不少于 4 具。泡沫枪总管出口的数量和布置应能

使至少两具泡沫枪将泡沫喷射到货油舱甲板区域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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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泡沫枪的装设应保证在灭火操作中动作灵活，并覆盖泡沫炮所保护不

到的区域。 

6.11  在紧接泡沫炮之前的泡沫总管和消防总管处（后者如果是甲板泡沫系

统整体的构成部分）应装有阀，以隔离总管的损坏部分。 

6.12  消防炮及系统其它部件应采用耐蚀材料或经防腐处理的材料制造。 

6.13  铸件材料的机械性能及化学成分应符合 GB/T1173、GB/T1176、

GB/T1348 和 GB/T9439 中有关规定。 

7  SOLAS 公约第 II-2 章 R18.5 要求的直升飞机甲板泡沫灭火系统的设计

和技术要求 

7.1  对于直升飞机甲板用泡沫灭火，应在紧靠直升飞机甲板处设有一个由

泡沫炮或泡沫发生支管组成，能在直升飞机可作业的所有气候条件下向直升飞机

甲板各部位喷射泡沫的适用的泡沫喷射系统。该设备应存放在直升飞机甲板的通

道口附近，并能按下表所要求的喷射率工作至少 5 分钟： 

类型 直升飞机总长 泡沫液喷射率（l/min） 

H1 15m以下（不含15m） 250 

H2 15m至24m以下（不含24m） 500 

H3 24m至35m以下（不含35m） 800 

      泡沫灭火剂应是耐海水型，并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机场服务手册》要求。 

 

8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甲板泡沫灭火系统的设计和技术要求 

8.1  每一艘船舶都应装设符合 4.8.2 至 4.8.12 要求的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 

8.2  应只提供一种类型的泡沫原液，应对拟载运的最大可能数量的货物有

效。对于泡沫是无效的或与泡沫不相容的其他货物，应另设主管机关满意的附加

灭火布置。不应使用普通蛋白泡沫。 

8.3  输送泡沫的装置应能把泡沫输送到整个液货舱甲板区域，并且能把泡

沫送到假定甲板已经破裂的任何液货舱。 

8.4  甲板泡沫系统应能简便、迅速地操作，系统的主控制站应设在货物区

域外的适当位置，并应邻近起居处所，以便受保护区域万一发生火灾时能易于到

达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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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泡沫溶液的供给速率应不小于下列规定的最大值： 

8.5.1  按液货舱甲板区域的面积，每平方米为 2 l/min。液货舱甲板区域面

积是指船舶的最大宽度乘以液货舱处所范围整个纵向长度； 

8.5.2  按具有最大水平截面积的单个液货舱的水平截面积，每平方米为 20 

l/min； 

8.5.3  按最大的泡沫炮所保护并完全位于该泡沫炮前方的区域面积，每平方

米为 10 l/min，但应不小于 1250 l/min，对于 4000 载重吨以下的船舶，泡沫炮的

最小排量应为 1000 l/min。 

8.6   应提供足够的泡沫原液，以保证在使用按 4.8.5.1、4.8.5.2 和 4.8.5.3 的

最大的泡沫溶液供给速率，确保产生泡沫溶液至少能持续 30min。 

8.7   由固定泡沫系统提供泡沫炮和泡沫枪喷射的泡沫溶液。每具泡沫炮的

排量至少应为 8.5.1 或 8.5.2 所要求的泡沫溶液供给速率的 50%。对于任何泡沫

炮的排量，按该泡沫炮所保护的甲板面积计算，此甲板系完全位于该泡沫炮的前

方，每平方米至少为 10 l/min，这个排量应不小于 1250 l/min。对于 4000 载重吨

以下的船舶，泡沫炮的最小排量应为 1000 l/min，供给速率至少为每平方 10 l/min。 

8.8   从泡沫炮到其前方的保护区域最远端的距离应不大于该泡沫炮在静

空气中射程的 75%。 

8.9   在尾楼前端的左右两舷或起居处所面向液货舱区域的左右两舷，应装

设一具泡沫炮和泡沫枪软管连接接头。 

8.10  泡沫枪应能在消防作业中操作灵活，同时，该泡沫枪应能覆盖泡沫炮

保护的屏蔽区域。任何泡沫枪的排量应不小于 400 l/min，且在静空气中的射程

应不小于 15m。每艘船舶所配备的泡沫枪数量应不小于 4 具。泡沫总管出口数

量和布置应能使至少从两具泡沫枪喷出的泡沫直接射至液货舱甲板区域的任何

部位。 

8.11  任何泡沫炮前方的泡沫总管上应设截止阀，以隔断总管的破损管段。

当消防总管成为甲板泡沫系统的组成部分时，在消防总管上也应按此规定设置截

止阀。 

8.12  按所需输出量操作甲板泡沫系统，应能使得按所需压力从消防总管同

时使用最低所需数量的水枪。(应能在船舶全长范围内的甲板上的起居处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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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处所、控制室和机器处所同时使用最低所需数量的水枪。) 

8.13  专门载运数量有限货物的船舶可采用 CCS 满意的替代设施予以保护，

但该替代设施对船上所载货物的有效程度应达到对大多数易燃货物的有效的甲

板泡沫系统。 

8.14  应设有适用于拟装货物的手提式灭火器，并保持其良好工作状态。手

提式灭火器的排量应满足经修订的 SOLAS 74 的相应规定。 

8.15  当装载易燃货物时，应将所有着火源排除出《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

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所述的危险处所，除非该火源符合该规则 10.1.4 规定。 

8.16  设有船首或船尾装卸装置的船舶应额外设置 1 具符合 8.7 要求的泡沫

炮和 1 具符合 8.10 要求的泡沫枪。额外的泡沫炮应设在便于保护首、尾装卸装

置的部位。货物区域前或后的货物管路区域应由上述泡沫枪予以保护。 

    9  电气设备及控制系统应符合我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四篇、第七篇

相关要求。 

10  检验与试验 

10.1  铸件表面应光洁，无裂纹、气孔、缩孔、砂眼等影响强度及性能的缺

陷。 

10.2  焊缝应平整均匀，不得有未焊透、烧穿、疤瘤及其它有损强度和外观

质量的缺陷。 

10.3  核查本指南 5 条中主要零部件所持证书，并满足产品的预定用途。若

为自制则应经 CCS 按相关要求进行认可。 

10.4  各受压部件应进行液压强度试验，或持有经确认的试验证明，试验压

力为最大工作压力的 1.5 倍，保持 3 分钟，各部件不得有冒汗、裂纹及永久变形

等缺陷。 

10.5  系统水压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 1.1 倍最大工作压力，保压 3 分钟各

连接部位应无渗漏现象。 

10.6  每台泡沫炮、枪应进行喷射试验，观察其供水压力、流量和操纵性是

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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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首型船应各抽查 10%（不少于 1）的泡沫炮、枪进行泡沫喷射效用试

验，注意观察其覆盖范围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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